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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科技计划项目
申报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科委），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省科技计划在突破产业共性核心技术、增强科技供给能力中的重要作用，依据《江苏省省级科技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相关责任主体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审核的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项目负责人要切实履行职责。项目负责人原则上是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应按照省科技计划项目指南及申报通知要求，科学确定申请项目的技术路线、研发内容和经费预算，组织精干的科研队伍，合理安排项目实施进度，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申请项目的研究。同时要积极履行项目管理职责，强化责任意识，弘扬科学精神，恪守科研诚信，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严禁不符合申报对象的项目负责人，通过伪造材料骗取申报资格，严禁项目申报时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行为。
二、项目申报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项目申报单位是科研项目申报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强化法人主体责任，按照优化服务和管理监督并重的原则，加强项目申报的组织、指导和核实。根据省科技计划管理办法等要求，进一步加强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主体责任，严禁虚报项目，严禁虚增项目投入规模等行为。同时，加强项目申报和实施组织的优化服务，协调本单位以及相关合作单位优势科研力量集成攻关，协助科技人员共同完成项目申报、实施推进等工作，严禁虚假出资、虚构事实、虚构项目进度等行为。
三、基层项目主管部门要强化审核责任。基层项目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审核把关，强化风险意识、责任意识，进一步完善项目申报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按照勤勉尽责的要求，对申报单位的经营状况、承担能力等进行核实，对申报材料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切实避免申报材料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严禁徇私情私利，明知相关单位不符合申报条件仍违规推荐上报；严禁帮助企业包装材料，骗取科技专项资金；严禁不认真核实材料原件，审核工作走过场、流于形式等行为。
四、建立尽职免责机制。在科技项目申报管理中积极推进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正确区分科技创新探索失败与骗取科研立项的界限，正确区分研发过程合理损耗与编报虚假预算的界限，正确区分能力不足与失职渎职的界限。对因客观原因造成项目无法按进度实施或难以完成的，允许项目承担单位或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撤销或中止建议。
五、强化科技信用管理。对因弄虚作假、把关不严等人为原因导致项目申报、执行管理和经费使用中存在较重违规行为的，省科技厅将按规定采取通报批评、暂停项目拨款、终止项目执行、追回已拨资金、取消项目承担单位及负责人一定期限内项目申报资格等措施，并将失信行为纳入省科技信用管理系统。对出现问题较严重的地区或单位，实施项目申报特别审查程序，并将约谈所在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法人。
附件：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审核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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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审核主要内容
一、申报材料是否正确
项目申报材料及附件真实可靠、规范齐全；正本是由网络申报提交后打印的正式材料；项目法人信用承诺书经项目负责人及法人签字、单位盖章确认；项目申报书由项目所有参与人员签字确认。
二、申报单位是否符合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是在江苏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创新组织；申报单位以及关联单位不存在重复申报同一计划或一题多报等情形。
三、项目负责人是否符合申报资格
项目负责人是申报单位正式在职人员，项目所有参与人员的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信息真实有效；项目负责人不存在重复申报、有不良信用和在研项目等明显不符合申报要求的情形。
四、附件材料是否齐全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单位财务报表、地方财政投入、企业投资、银行融资或其他资金证明材料真实；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材料、产学研合作项目合作协议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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